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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技能培训服务
    充分利用现有培训资源，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加强贫困地区农村实用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队伍建设。
    （二）创业培训服务
    组建优秀的 “创业导师团队”，为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免费提供创业培训、项目推介、开业指导、政策咨询、和跟踪扶持等“一条龙”创业服务，鼓励和引导更多贫困人口创业。
    （三）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
    对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中的高校及职业院校、技工院校毕业生，按规定每人800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求职补贴。困难毕业生向所在院校提出申请，由所在院校报经当地人社部门审核后，财政部门将补贴资金直接拨付到毕业生个人账户。
    （四）职业培训和创业培训补贴
    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可在就业培训定点机构参加免费就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并享受8元/天的生活补贴。贫困人员在就业培训定点机构参加就业技能培训，培训时间不低于7天的，根据培训时间和专业工种，可向所在地人社部门申请享受每人200元至2000元的职业培训补贴。对参加创业培训，且培训时间不少于10天的，可按规定享受每人800元至1200元的创业培训补贴。创业培训补贴由培训机构申请，培训对象免费参加。
    （五）创业扶持
    对建档立卡的贫困人口在我市新增自主创业的，在其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后，可按规定享受每人2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
    对建档立卡的贫困家庭的大学生在我市新增自主创业，吸纳三人以上就业的，可按规定享受每人5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并按规定给予房租、水电补贴，最高每年可达1.8万元。
    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新开办农家乐创业，带动就业3人、正常经营半年以上的，每户给予1万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对吸纳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就业半年以上的农家乐经营户，每吸纳一人补贴2000元、每户农家乐补贴不超过2万元的标准，给予吸纳就业补贴。
    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我市自主创业的，均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个人申请创业担保贷款额度最高不超过10万元；合伙经营或创办小企业的，可按每人10万元内、总额度不超过50万元的标准进行“捆绑式”贷款。创业担保贷款的期限一般不超过2年并按政策规定贴息。
    （六）电商扶持
    对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在 “互联网+创客空间”入驻的，免租金、免水电费;在其办理工商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后，可按规定享受每人2000元-5000元的一次性创业补贴；均可申请创业担保贷款。
